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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2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电投能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093 

 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注册成立鄂尔多斯市电投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投资概述  

1. 为进一步推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纳汇煤矿绿电替代 4MW 分

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，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，内蒙古电

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蒙电投能源有限公司拟

与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纳福矿业公司”）、鄂尔

多斯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动科技公司”）

三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，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开发鄂尔多斯市东胜

区纳汇煤矿绿电替代 4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。前述项目尚需另行

履行项目投资决策程序。 

2. 注册成立鄂尔多斯市电投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事项已经公司

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3.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不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、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手方一 

1.名称：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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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团结路 4 号街坊大兴家

和苑小区 B 号楼 603 室 

3.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4.法定代表人：刘帅 

5.注册资本：1000 万 

6.经营范围：企业管理；企业管理咨询；规划设计管理；矿业权

评估服务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矿物洗选加工；煤炭洗选；化工产品销

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选矿；机械设备租赁；建筑工程机械与

设备租赁；煤炭开采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7.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巴音孟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内蒙

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%的股份，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李山。

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蒙电投能源有限公司不

构成关联关系。 

8．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

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手方二 

1.名称：鄂尔多斯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2.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绿动能源大厦二层 

3.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4.法定代表人：王勇 

5.注册资本：5000 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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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经营范围：新能源科技、汽车科技、动力科技、生物科技、智

能科技；工业自动化领域内科技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科

技研发、推广、应用、投资;在各科技领域内提供或代理生产、销售、

维修、维保、租赁等服务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；提供公共停车场服务；投资提供和代理新能源汽车及充换电设

施建设、运营管理业务；售电服务；资源、能源及新能源领域整合；

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、建设、管理；汽车租赁、销售业务、集装站运

营、仓储；煤炭贸易、洗选、加工、销售;铁路运输；广告传媒；矿

物废弃物综合利用、实验室设备、分析测试仪器、环境检测监测仪器、

生物试剂、化学试剂、计量器具安装、调试、检测、修理及配件销售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7.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：鄂尔多斯市绿动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持有鄂尔多斯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%的股份，

实际控制方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鄂尔多斯

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鄂尔多斯市蒙电投能源有限公司

不构成关联关系。 

8.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鄂尔多斯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

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拟投资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 

1.公司名称：鄂尔多斯市电投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（拟设公司名

称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）。 

2.注册地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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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人民币 

4.股东、持股比例：鄂尔多斯市蒙电投能源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

200 万元，持有公司 40%股权；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

出资 200 万元，持有公司 40%股权；鄂尔多斯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

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 100 万元，持有公司 20%股权。 

5.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 

6.主要经营范围：发电、供电、输电、售电；电力设施的安装维

修和试验;太阳能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新能源技术开发；建设工程

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。（具体以市场监督

管理机关核准为准）。 

7.投资具体项目：开发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纳汇煤矿绿电替代

4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。前述项目尚需另行履行项目投资决策程

序。 

四、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出资方式 

甲方：鄂尔多斯市蒙电投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蒙电投能源

公司”） 

乙方：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纳福矿业公司”） 

丙方：鄂尔多斯市绿动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

动科技公司”） 

三方按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出资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三方约

定出资比例约为项目总投资的 20%，后续增资根据项目建设需要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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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方股权比例注入。 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，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，各方认

缴出资额、认缴出资比例及出资时间等如下： 

（二）合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

项目公司设股东会、董事会和经理层。 

1.公司股东会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，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，

依据法律及公司章程行使职权。 

2.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5 人组成。其中由甲方推荐 2人，乙

方推荐 2 名，丙方推荐 1 名。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。董事长由甲方在

推荐的董事会成员中推荐。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如公司股权

结构发生变化，根据变化后的股权比例重新确定董事会人员构成。 

3.公司不设监事会，由丙方推荐监事 1 名。 

4.公司设经理层，其中总经理 1 名，由乙方推荐；财务负责人 1

名，由甲方推荐。 

（三）合资协议的违约条款 

1.一方未按期足额缴纳所认缴出资的，除应当向项目公司实缴注

册资本外，还应当自逾期之日起，以应缴未缴金额为基数，每日按照

股东名称 
认缴注册资本金

额（单位：万元） 
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时间 

鄂尔多斯市蒙电投能

源有限公司 
200 货币 40% 

2023年 12月

31日前 

内蒙古纳福矿业管理

有限公司 
200 货币 40% 

2023年 12月

31日前 

鄂尔多斯市绿动新能

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100 货币 20% 

2023年 12月

31日前 

合计 500 / 100%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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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已按期足额缴纳注册资本的其他方支付违约金。 

2.协议一方由于不可抗力（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，包括但

不限于地震、风暴、水灾等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、不能克服的事件）

的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时，应及时向协议的其他方通报不能履行或需

要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的理由，并应及时提供行政部门的书面证明。

在取得合法证明后，允许其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不履行，并可根据

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 

3.协议一方遇不可抗力，无法全面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，应积极

采取有效措施，尽量减少对公司和他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如因该方未

采取积极有效措施，导致公司和他方损失扩大，该方仍应对扩大的损

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

（四）合资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

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名（章）并加盖各方公章/

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有利于发展建

设公司新能源业务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 

 

 

 

 

 
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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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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